
本校宿舍分配暨管理委員會103學年度第2次會議紀錄 

 

壹、時間:民國 104 年 4 月 17 日（星期五）中午 12 點 

貳、地點:行政大樓 1 樓會議室 

参、主席:林召集人茂榮            紀錄：鄭靜君 

肆、主席致詞。 

出席委員：高委員閬仙（請假）、林委員姝君、諸委員幸芝、嚴

委員錦城、楊委員世偉（請假）、吳委員韋訥、劉委

員影梅、陳委員紀如、黃委員娟娟、張委員蓮鈺、葉

委員鳳翎 

    列席人員:高怡宣、謝憲治、鐘偉逞、易秀娟 

 

伍、討論事項: 

提案一:本次新建教師宿舍申請案之獲配者名單及選配順序，提請討

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次宿舍共有 77 位申請者，其中 12 位撤銷申請，1位不具申請

資格(為助理研究員)，4 位不得參加此次選配會議(因內政部營

建署函覆本人或配偶曾獲政府輔助購置住宅貸款)，故有效申請

者共 60 位(其中單房間申請者 18 位，多房間申請者 42 位)，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本次提供申請借用之三房型職務宿舍共 51 戶，二房型職務宿舍

共 14 戶、單房間職務宿舍（單人房型，含 1 房 1 廳 1 衛）共

14 間及單房間職務宿舍（家庭房型，含 3 房 2 廳 2 衛，3 人共

住）共 15 間。 

三、依本校新建教師宿舍配住作業程序第 5 點第(十)項第 2 款規定，

「2.選配者皆按點數積點多寡依序選定住宿位置，選配順序如

下：(1)因配合學校政策辦理搬遷優先調配至單房間職務宿舍

者。(2)因配合學校政策辦理搬遷優先調配至多房間職務宿舍

者。(3)申請人戶內成員有肢體行動不便者(身心障礙手冊為肢障

類別或由醫生開立證明)，優先選擇配住於附設無障礙專用廁所

之宿舍(位於宿舍區 1 樓，3 人房共 8 間,2 人房共 1 間)。(4)單
房間職務宿舍得配者。(5)多房間職務宿舍得配者。」 



四、依該規定及申請人點數高低製作單房間、多房間之選配順序名

冊，擬經本次委員會確認後擬將選配順序名冊通知各申請人並

公告於保管組網站。 

決議： 獲配者名單及選配順序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:職務宿舍之申請人或其配偶如曾獲政府輔助購置住宅貸款，

並將該貸款所獲政府輔貼利息全額歸還給政府，未來宿舍公

告受理申請借用時如何處理? 提請討論。 

說明: 

一、宿舍管理手冊第 7 點規定「管理機關編制內人員，其本人或配

偶，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，不得申請借用職務宿舍...（一）

曾獲政府輔助、補助購置或承購住宅，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

利息之輔助、補助購置住宅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

住宅等。...」，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理要點第 1點第 2 項

及本校新建教師宿舍配住作業程序第 3 點均有類似規定。 

二、本組前將本次新建教師宿舍申請人及其配偶名單函請內政部營

建署查詢後，經函覆共有 13 個申請人或其配偶曾獲政府輔助購

置住宅貸款，惟經查其中 1個人核貸後確未獲撥款(得參加本次

宿舍選配會議)，另 4 個人專簽校長核可得借用單房間職務宿

舍，其餘 4 人撤銷申請，另 4 人經裁示無法參加本次宿舍選配

會議。 

三、經詢問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內政部營建署等二單位表示，中研

院已有宿舍申請人將曾獲政府輔貼之利息全額歸還政府，並獲

配宿舍之案例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亦有相關函釋，本案業簽經

校長同意未來宿舍公告時，將參採中研院案例。 

四、未來辦理宿舍公開受理申請借用時，保管組將公開相關訊息，

並請宿舍申請人於公告期間內出具內政部營建署相關證明，如

能證明曾獲政府輔貼之利息已全額歸還政府完竣，即受理其宿

舍之申請，惟該證明需於公告期間提出，逾期則不受理其申請，

是故後續公告期間將至少為 30 天，俾利申請人有足夠時間進行

還款及申請證明等相關作業。 

決議: 職務宿舍之申請人或其配偶如曾獲政府輔助購置住宅貸款，

則應於職務宿舍公告受理期間內出具內政部營建署文件以證

明其曾獲政府輔貼之利息已全額歸還政府完竣，逾期則不受



理其申請。 

 

提案三：單房間職務宿舍家庭房型(含 3 房 2 廳 2 衛，3 人共住)男、

女老師分別保留之戶數及位置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本案前簽奉校長同意保留 B 棟 2 樓 2 戶，3 樓 2 戶及 4 樓

西側 1戶共 5戶 (家庭房型，含 3 房 2 廳 2 衛，3 人共住)

供單房間老師使用，部分老師因便利性，仍希望與同性別

者居住，故建議 B 棟 2 樓 2 戶給女老師使用，3 樓 2 戶給

男老師使用，4樓西側 1戶則男女共同使用。 

決議:單房間職務宿舍家庭房型(含 3 房 2 廳 2 衛，3人共住)B 棟 2

樓 2戶給女老師使用，3樓 2 戶給男老師使用，4樓西側 1戶則

男女共同使用。 

 

提案四：宿舍借用人持有建物所有權，其權利僅為持分並與他人共

有，是否可加計點數? 提請討論。 

說明:  

一、 依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理要點第七點第（五）款規定「申

請人及其配偶、未成年子女及申請書所列眷屬有自有住宅，但

非位於臺北市、新北市者加計 20 點；在全國均無自有住宅者

加計 30 點。」 

二、 其建物可能為繼承或贈與取得，故有共有情形。 

決議:宿舍申請人於共有建物之持分面積(=該建物總樓地板面

積*持分比例)在 30 坪以下，且經宿舍申請人出具切結書

敘明無居住事實，始得加計點數。 

 

提案五:老師原住宿於職務宿舍或招待所，申請調配至其他宿舍

並獲配，如未於規定 2 個月內歸還原宿舍，應如何處理?

提請討論。 

說明: 

一、 依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理要點第八點第(四)項規定

略為「若為調配者，需於 2個月內辦理原宿舍點交收



回。」，第九點第(二)項規定略為「若為調配者，則自原

宿舍點交收回翌日起計收相關費用」。 

二、 申請者若調配其他宿舍，考量其負擔，保管組初期僅收取

原宿舍之宿舍管理費，自領取調配後宿舍鑰匙屆滿 2個月

之翌日始開始收取調配後宿舍之管理費。惟部分老師卻未

於規定之 2 個月內辦理原宿舍點交收回，多次催收後才返

還原宿舍。 

三、 後續如有延遲交屋情形，建議寬限期為 10 天，如 10 天屆

滿仍未返還，擬自原有宿舍應返還日之翌日起，除原宿舍

管理費外，調配後宿舍之管理費也一併收取。 

決議: 申請者若獲調配至其他宿舍，需依規定於 2 個月內辦理

原宿舍點交收回，若逾期交回原宿舍，則取消其獲配新

宿舍之資格。 

 

提案六：本校助理研究員建議學校編制內研究人員也應具有申

請職務宿舍之資格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該助理研究員表示「新建教師宿舍規定須學校編制內教師

才具備資格，然而學校編制內研究人員(經三級三審)也須

負擔教學及研究工作且考評比照教師。...是否能讓學校

編制內研究人員也具有申請資格...」。 

二、 經查本校目前編制內有 3位副研究員及 3 位助理研究員，

本校後續是否開放「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」具有申請宿

舍之資格? 提請討論。 

三、 若同意副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具申請宿舍之資格，於第 2

階段新建教師宿舍開放申請時，是否即受理其申請? 

決議： 

一、 同意博士學位之編制內研究人員具有申請職務宿舍之資格，且

於新建教師宿舍第 2 階段開放申請時即可受理。 

二、 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理要點第三點另案配合修正。 

  

提案七:宿舍管理費開始計收日期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: 



一、 依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理要點第九點第(二)項規定

略為「簽約當日，由保管組點交鑰匙，住宿者自是日起，

即負宿舍保管責任，並需負擔宿舍維持費、水電及電話等

費用…。」 

二、 本次新建宿舍選配會議訂於 104 年 4 月 24 日召開，預計

於 104 年 6 月將辦理宿舍契約公證及點交鑰匙作業，因鑰

匙點交後多數借用者仍將進行簡易室內裝潢及搬家後再

入住，故宿舍管理費是否統一規定「於保管組規定之鑰匙

點交期間屆滿翌日起 30 日」再開始繳納，提請討論。 

決議:保管組於點交宿舍鑰匙日起，住宿者即需負擔宿舍管理費

(即宿舍維持費)、水電、電話及房租津貼等費用。 

 

提案八:新建教師宿舍多房間及單房間契約書草案、宿舍公約(詳附件

1)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: 

一、 依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及管理要點第 9 點規定，「本校宿

舍借用期限為 20 年，借住期滿得再重新申請宿舍，且優

先獲配，每次續借以 10 年為限，得優先選擇原住之宿

舍」，故借用期限訂為 20 年。 

二、 為對宿舍之使用有所規範，研擬借用管理規定詳如契約書

第 4 點。 

決議: 依提案內容通過。 

 

提案九:國立陽明大學新建教師宿舍第二梯次配住作業程序，提請討

論。 

說明:與原本校新建教師宿舍配住作業程序之修正條文對照表

詳附件 2。 

決議:  

一、依本校新建教師宿舍第二梯次配住作業程序第四點規定略

為「…2.選配者皆按點數積點多寡依序選定住宿位置，選配

順序如下：(1)申請人戶內成員有肢體行動不便者(身心障礙

手冊為肢障類別或由醫生開立證明)，優先選擇配住於附設



無障礙專用廁所之宿舍。(2)單房間職務宿舍得配者。(3)

多房間職務宿舍得配者。」，原條文內容不變，惟實際作業

時，保管組於核算申請人點數高低排序並確認申請人已在獲

配名單內後，始得由申請人(戶內成員有肢體行動不便者)

優先選擇配住於附設無障礙專用廁所之宿舍。 

二、其餘依提案內容通過。 

 

陸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柒、散會(下午 1點 50 分)。 


